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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書 

(供應商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該公司的身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4 / 1 1 / 2 0 2 4  
掛號郵件  

學 校 檔 案 ： G P S / 2 4 2 5 - W 7 1  
公 司 名 稱 及 地 址 ：  
 
 
 
執 事 先 生 ：  
 

邀 請 書 面 報 價  
承 投 提 供 地 下 籃 球 場 加 裝 安 全 防 護 軟 墊 工 程  

 
現 誠 邀  貴 公 司 承 投 提 供 隨 附 的 書 面 報 價 附 表 上 所 列 的 服 務 。 倘  貴 公 司 不 擬 接 納

部 分 訂 貨 ， 請 於 書 面 報 價 附 表 上 清 楚 註 明 。  
 
書 面 報 價 表 格 必 須 填 妥 一 式 兩 份 ， 並 放 置 信 封 內 封 密 。  

 
書 面 報 價 應 寄 往 香 港 灣 仔 堅 尼 地 道 2 5 及 2 7 號 ， 香 港 鄧 鏡 波 書 院 收 ， 並 須 於 2 0 2 4
年 1 1 月 2 7 日 中 午 1 2 時 前 送 達 上 述 地 址 。 逾 期 的 書 面 報 價 ， 概 不 受 理 。  貴 公 司 的

書 面 報 價 有 效 期 為 90天 ， 由 上 述 截 止 報 價 日 期 起 計 。 如 在 該 90天 內 仍 未 接 獲 訂

單 ， 則 是 次 書 面 報 價 可 視 作 落 選 論 。 另 外 亦 請 注 意 ，  貴 公 司 必 須 細 閱 及 填 妥 書 面

報 價 表 格 第 I、 II、III及IV部 分 ， 否 則 書 面 報 價 概 不 受 理 。  
 
倘  貴 公 司 未 能 或 不 擬 報 價 ， 亦 請 盡 快 把 書 面 報 價 表 格 寄 回 上 述 地 址 ， 並 列 明 不 擬

報 價 的 原 因 。  
 
 
學 校 邀 請 書 面 報 價 承 投 所 需 物 品 / 服 務 時 ， 會 以 * 「 整 批 」 / 「 分 組 」 / 「 分 項 」 形

式 考 慮 接 受 供 應 商 的 書 面 報 價 。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與 本 校 簡 振 聲 老 師 聯 絡 。  
 

 
 
                                                                                 黃 嘉 明 校 長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信 封 面 應 清 楚 註 明 ：  
「 承 投 提 供 地 下 籃 球 場 加 裝 安 全 防 護 軟 墊 工 程 書 面 報 價 ( GPS / 2 4 2 5 - W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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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面 報 價 附 表  
(須 填 妥 一 式 兩 份 )  

 
(第 4 項 須 由 供 應 商 填 寫 )  

 
( 1 )  

項目編號  
( 2 )  

物品說明 /規格  
( 3 )  
所需  
數量  

( 4 )  
總價  
(元 )  

1  提 供 地 下 籃 球 場 加 裝 安 全 防 護 軟 墊 工 程  
 
 
 
* 基 本 要 求 及 詳 細 資 料 請 參 考 P . 5 附 件  

1   

 
本 公 司 / 本 人 明 白 ， 如 收 到 學 校 訂 單 後 未 能 供 應 書 面 報 價 上 所 列 物 料 或 服 務 ， 本 公

司 / 本 人 須 負 責 賠 償 學 校 從 另 處 採 購 上 述 物 料 或 服 務 的 差 價 。  

 
 
 
 
 
 
 
 

供 應 商 名 稱 ：   

獲 授 權 簽 署 報 價 單 的 代 表 的 姓 名 及 署 名  

姓 名  
(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 ：  

 簽 署 ：   

職 銜 ：  
( 請 註 明 職 位 )    

日 期 ：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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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投 提 供 地 下 籃 球 場 加 裝 安 全 防 護 軟 墊 工 程  
書 面 報 價 表 格  

 
 

學 校 名 稱 及 地 址 ：  香 港 鄧 鏡 波 書 院  
 香 港 灣 仔 堅 尼 地 道 2 5 及 2 7 號  
學 校 檔 號 ：  G P S / 2 4 2 5 - W 7 1  
截 標 的 日 期 和 時 間  2 0 2 4 年 1 1 月 2 7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第 I部 分  

下 方 簽 署 人 願 意 按 照 正 式 訂 單 上 訂 明 的 日 期 及 所 列 的 價 格 ， 包 括 勞 工 、 材 料 及 其

他 所 有 費 用 ， 以 及 校 方 所 提 出 的 細 則 ， 提 供 書 面 報 價 附 表 上 所 列 項 目 的 服 務 。 下

方 簽 署 人 知 悉 ， 所 有 未 經 特 別 註 明 的 項 目 ， 均 須 按 照 該 細 則 的 規 定 提 供 服 務 ； 書

面 報 價 由 上 述 截 止 報 價 日 期 起 計 9 0 天 內 仍 屬 有 效 ； 校 方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 書

面 報 價 或 任 何 一 份 書 面 報 價 ， 並 有 權 在 書 面 報 價 有 效 期 內 ， 採 納 某 份 書 面 報 價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內 容 。 下 方 簽 署 人 亦 保 證 其 公 司 的 商 業 登 記 及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均 屬 有

效 ， 而 其 公 司 所 供 應 的 服 務 不 會 損 壞 學 校 的 校 舍 。  

 
 
第 II 部 分 ： 再 行 確 定 書 面 報 價 單 / 投 標 書 的 有 效 期  

有 關 本 書 面 報 價 的 第 I部 分 ， 現 再 確 定 本 公 司 的 投 標 書 有 效 期 由 2 0 2 4 年 1 1 月 2 7 日

起 計 為 90天 。  

 
下 方 簽 署 人 亦 同 意 ， 書 面 報 價 的 有 效 期 一 經 再 行 確 定 ， 其 公 司 就 該 事 項 註 明 於 書

面 報 價 表 格 內 的 預 印 條 文 ， 即 不 再 適 用 。  

 
 
第 I I I部 份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下 方 簽 署 人 確 認 報 價 者 、 其 僱 員 、 代 理 人 不 得 向 學 校 僱 員 、 校 董 會 成 員 、 或 負 責

甄 選 營 辦 商 的 有 關 委 員 會 的 任 何 人 士 提 供 利 益 （ 香 港 法 例 第 2 0 1 章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所 定 義 的 「 利 益 」 ） 。 若 報 價 者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作 出 任 何 提 供 、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利 益 的 行 為 ， 將 導 致 報 價 者 的 書 面 報 價 無 效 ， 報 價 者 仍 須 就 該 等 錯 失 及 行 為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  

 
學 校 員 工 或 供 應 商 和 承 辦 商 任 何 一 方 或 雙 方 如 有 干 犯 上 述 違 法 行 為 ， 有 關 書 面 報

價 將 不 考 慮 ； 即 使 已 獲 委 聘 ， 所 簽 訂 的 有 關 合 約 亦 會 被 宣 告 無 效 。  

 
學 校 亦 不 接 受 供 應 商 提 供 書 面 報 價 所 要 求 內 容 以 外 的 增 值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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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 分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下 方 簽 署 人 確 認 即 使 報 價 ／ 招 標 文 件 中 有 任 何 相 反 的 規 定 ， 學 校 保 留 以 其 公 司 曾

經 、 正 在 或 有 理 由 相 信 其 公 司 曾 經 或 正 在 作 出 可 能 構 成 或 導 致 發 生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為 由 ， 取 消 其 公 司 資 格 的 權 利 ， 又 或 為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 或 為 保

障 香 港 的 公 眾 利 益 、 公 共 道 德 、 公 共 秩 序 或 公 共 安 全 ， 而 有 必 要 剔 除 其 公 司 。  

 

下 方 簽 署 人 確 認 若 出 現 下 列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 學 校 可 以 立 即 終 止 合 約 ：  

i .  其 公 司 曾 經 或 正 在 作 出 可 能 構 成 或 導 致 發 生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或 不 利 於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  

i i .  繼 續 僱 用 其 公 司 或 繼 續 履 行 合 約 不 利 於 國 家 安 全 ； 或  

i i i .  學 校 合 理 地 認 為 上 述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即 將 出 現 。  

 
 
 

姓 名 ：  
(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     

職 銜 ：  
( 請 註 明 職 位 )    

簽 署 ：    

日 期 ：   年   月   日   

 

上 方 簽 署 人 已 獲 授 權 ， 代 表   簽 署 書 面 報 價 單 ， 公 司  

在 香 港 註 冊 的 辦 事 處 地 址 為   

 

電 話 號 碼 ：   

傳 真 號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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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承投提供地下籃球場加裝安全防護軟墊工程 

服務詳情/規格 
 

地點：本校地下三角籃球場 

工程內容： 

1 鄧鏡波書院地下近籃球場加裝安全防護軟墊工程規格： 

1.1 地下籃球場近樓梯圍網位置加裝安全防護軟墊保護總長度共18直米；及 

1.2 連工包料現塲施工安裝做底架用50mm x 50mm x 3mm(厚)熱浸鉛水角鐵做底架；及 

1.3 防護軟墊用12mm(厚)防水底板內配40mm(厚)高密度乳膠防撞表面用藍色皮革。 

 

2 鄧鏡波書院地下籃球場近堅尼地道山坡下加裝安全防護軟墊工程規格： 

2.1 地下籃球場近堅尼地道山坡下樓梯牆壁總長度共14直米x1.8米及三棵高杉樹位置加

裝安全防護軟墊保護；及 

2.2 連工包料現塲施工安裝做底架用50mm x 50mm x 3mm(厚)熱浸鉛水角鐵做底架；及 

2.3 防護軟墊用12mm(厚)防水底板內配40mm(厚)高密度乳膠防撞表面用藍色皮革。 

2.4 供應及安裝位於三棵高杉樹地下位置安裝直徑約一米用304不鏽鋼去水渠冚面蓋，

用6mm厚Grade 304不鏽鋼板及20x5mm不鏽鋼扁鐵，圓直徑包括中間預留樹直徑

250 mm，必須有排水條子(承建商必需要包括負責提供圖紙給校方確認)。 

3 場地保護 

4 勞工保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 

5 完工清走廢料 

現場圖片： 

 

 

 

 

 

 

現場視察：**請提早預約以作安排** 

如欲安排現場視察，可預先致電2527-2427與實驗室馮小姐聯絡。 


